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三季

度报告中预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业绩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相比增长

３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７０％

盈利

７５７８．３５

万元

盈利：

11367.53

万元

-12883.2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业绩增长主要原因为：

１．

公司每年的四季度为公司水产品出口销售旺季，本年度四季度水产出口

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９％

，超出预期。

２．

公司四季度冰淇淋出口超出预期订单数量，而且出口毛利相对较高，因

而造成公司总体利润较预期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预定年度报告披露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

２

，

１１７

，

６５１．４６ ７３１

，

２３３．１０ １８９．６０

营业利润

５７

，

７９２．６９ １７

，

１０６．７６ ２３７．８４

利润总额

６２

，

０９８．２３ １８

，

２３１．９４ ２４０．６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５２

，

９５９．５５ １５

，

６７２．７６ ２３７．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２９

，

５７４．２２ ２７３

，

４１０．７４ ２０３．４２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

２１９

，

８４３．９１ ９４

，

０６２．２０ １３３．７２

公司负责人：肖诗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庆华 会计机

构负责人：胡庆华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期增

减（

％

）

每股收益（元

／

股）

１．４２ ０．７７ ８４．４２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０９ １６．６６

增加

７．４３

个百

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８９ ４．６１ ２７．７７

公司负责人：肖诗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庆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庆华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其中

２００９

年数据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报告披露的数据）

三、编制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实施

完成，

２０１０

年末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已经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本次快报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数据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相关数

据，未将新世纪百货

２００９

年数据进行合并。 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企业合并》

相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审计报告将视同合并后的报告主体在

２００９

年末就一

直存在， 即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审计报告中需要模拟在

２００９

年末就将被合并方新世

纪百货纳入合并范围。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业绩快报原件。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1

月

29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600354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11-001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全年业绩预增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业绩情况

1

、业绩预计区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同方向增长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0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50%

以上。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上年同期（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1

、净利润：

30,024,547.34

元

2

、每股收益：

0.161

元

三、业绩增长主要原因

1

、公司

2010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实现主营业务利润有

较大增长。

2

、 公司子公司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增长幅度较

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2010

年度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02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的预计情况

1

、 业绩预计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50%

以上。

3

、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

181,478,933.9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0.37

元。

三、原因分析

公司出让原石桥铺厂区地块形成的收益计入公司

2010

年利润。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09－026

号），公司已向重庆渝

富资产管理公司移交公司原石桥铺厂区地块， 该宗土地出让款总额为

25000

万元，公司已于

2010

年

3

月收到首期出让款

130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公司

2010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 公司将在

2010

年年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

2011-003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以

E-MAIL

和传真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十次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并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9

名董事出席会议并行

使了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关于收购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4.67％

股权的议案》：

公司决定以

7573.6

万元的价格受让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集团

"

）所持有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国贸

"

）

94.67％

股权， 以上股权转让价格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

2011

）第

212

号《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中的涉及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价值

10034.30

万元为定价参考依据并给予一定幅度的折让，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后确定的。

本次收购前，紫江集团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持有

5.33％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紫江集团不再持有紫江国贸股权，公司

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5.33％

股权

.

详见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1-004

号）

"

。

以上交易的转让方紫江集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胡兵女

士、沈臻先生、彭胜浩先生、唐继锋先生回避表决，由

3

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

过。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

2011-004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紫江企业

")

以

7573.6

万元受让第一大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集团

"

）

所持有的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国贸

"

）

94.67％

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胡

兵女士、沈臻先生、彭胜浩先生、唐继锋先生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

额占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4%

， 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

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本次交易需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审批。

一、关联交易概述

紫江企业以

7573.6

万元受让紫江集团所持有的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以

上股权转让价格以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

2011

）第

212

号《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中的涉及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10034.30

万元为定价参考依据并给予一定幅度的折让，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后确定的。

根据《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之

股权转让协议》，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紫江企业向紫江集团支付

50%

股权转让价款，标的股权交割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紫江企业向紫江集团

付清其余

50%

股权转让价款。 紫江企业向紫江集团支付第一笔

50%

股权转让

价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向目标公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股权转

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收购前，紫江集团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持有

5.33％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紫江集团不再持有紫江国贸股权，公司

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5.33％

股权。

以上交易的转让方紫江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为

7573.6

万元，占

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4%

。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审议，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胡兵女

士、沈臻先生、彭胜浩先生、唐继锋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

通过，其中丁文江、潘思中、朱红军

3

名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紫江国贸股权，有

利于公司及子公司在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进口上减少中间环节，公司也将利用紫

江国贸的国外客户网络资源开拓产品销售的海外市场；另外，公司此次收购紫江

国贸股权，可以避免经营上可能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增加公司的投资回报水平。

该资产评估价格是公允合理的，转让价格也是公平合理的，且该交易金额占公司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34%

， 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全部投了赞成票。

本次交易尚需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2

月

27

日，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

币，注册地址为上海市七莘路

1388

号，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投资控股、资产经

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之外）等业务， 持有紫江企业

22.99％

股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止，累计

12

个月内，公司与紫江集团之间（包括直接与

间接）发生的股权交易金额累计

9553.6

万元人民币和

750

万美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49％

；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48,780

万元（该担保为与公

司的互保，已经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10

年

3

月

18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4％

； 紫江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122976.43

万元（其中，紫江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紫竹科学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为

本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10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紫江国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

4

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注册资本

3,

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楼思齐，主要经营和代理品牌进口产品，产品覆

盖精细化工行业、化工原料行业、工程机械行业、医疗器械行业、建材轻工和百

货家装行业等非周期性行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紫江国贸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业

务网络与业务渠道，在欧盟、美国、日本、香港与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与众多优

质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稳健经营，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逐步由单纯贸

易向整合了资金流、 物流一体化的服务及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化品牌代理转

变，建立起一定的行业竞争优势，盈利能力稳定提升。经上海知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紫江国贸总资产为

31809

万元，净资

产为

3747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89595

万元，净利润

1413

万元。

本次收购前，紫江集团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持有

5.33％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紫江集团不再持有紫江国贸股权，公司

持有紫江国贸

94.67%

股权，上海莘庄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5.33％

股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紫江国贸主要是考虑其经过

15

年的发展与稳健经营，已

拥有一批专业人才，建立了广泛的贸易业务网络与业务渠道，与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众多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利用紫江国贸

的国外客户网络资源开拓产品销售的海外市场，并在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进口

上减少中间环节，另外，公司此次收购紫江国贸股权，可以避免经营上可能与其

发生的关联交易，增加公司的投资回报水平。对全体股东及公司都是有利的，该

资产评估价格是公允合理的，转让价格也是公平合理的。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紫江国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以自营进口业务为主，

稳健经营，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并具有鲜明特点的国际贸易企业，有利于公

司与子公司利用紫江国贸的国外客户网络资源开拓产品销售的海外市场，并在

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进口上减少中间环节；同时，还可以避免经营上可能与其

发生的关联交易，增加公司的投资回报水平。另外，紫江集团对紫江国贸的业绩

承诺保证了其盈利水平，对全体股东及公司都是有利的，该资产评估价格是公

允合理的，转让价格也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公司关联董

事在审议本次交易时进行了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六、紫江集团关于紫江国贸业绩的承诺事宜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以股东权益评估值为定价参考依据，根据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未来三年紫江国贸净利润预测为

1169.60

万

元、

1266.57

万元、

1317.65

万元；为了保护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非

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表明紫江集团对紫江国贸未来持续经营盈利能力

的信心，紫江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紫江集团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紫江国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三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169.60

万元、

1266.57

万元、

1317.65

万元。如紫江国贸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人民币

1169.60

万元、

1266.57

万元、

1317.65

万元，则由紫江集团以现金方式向

紫江国贸补足经审计的净利润与紫江集团承诺的净利润的差额部分 （以下简

称

"

盈利差额

"

），并由紫江集团在本公司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

盈利差额支付至紫江国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紫江企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函

3

、紫江集团关于紫江国贸业绩的承诺函

4

、 上海紫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报告摘要

5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143

证券简称：高金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02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七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三届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以电话传真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实际现场出席会议董事

6

名，通讯表决董事

3

名，会议由董事长金翔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关于公司将所持成

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成都银行

"

）

3000

万股股份以

3

元

/

股的价格转让

给津蒲投资有限公司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2008

年

6

月

24

日， 公司董事会二届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以

13500

万元认

购成都银行

4500

万股新发股份的议案，

2008

年

7

月

10

日公司

200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008

年

9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投资

成都银行的补充公告》。 根据补充公告以及公司与津蒲投资有限公司（原广州恒

龙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更名为津蒲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

"

津蒲投

资

"

）之间的实际情况，本次将公司所持成都银行

3000

万股股份以

3

元

/

股的价

格转让给津蒲投资。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代表签署股份转让相

关文件。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成都银行、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等的批准，具有一定不确

定性。

因本公司以

3

元

/

股的价格认购成都银行股份，以及本公司与津蒲投资之间

的实际情况，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无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1-002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从永安市林业局获悉，福建省林业厅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向各设区市林业局、省

国有林场下发了《福建省林业厅关于暂停天然林采伐的紧急通知》

(

以下简称通知

)

，内容如下：

为认真贯彻《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福建跨越发展的若干意见》，根据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为保护好宝贵的

天然林资源，确保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首位，决定从即日起暂停天然阔叶林的采伐和

天然针叶林的皆伐，严格控制低产林改造，转变采伐方式，提倡择伐为主、皆伐为辅，鼓励培

育大径材，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不断提高森林资源质量。

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年均采伐面积约为

5

万亩，年均出材量约为

19

万立方米（其中：

天然林年均采伐面积约

1

万亩， 年均出材量约

3.5

万立方米）， 年均枝桠材收购量约为

25

万

吨。 上述《通知》执行后，将对公司

2011

年至

2013

年木材生产及人造板原料收购等方面产生

重大影响，预计将造成公司采伐面积及出材量下降约

50%

，并影响公司枝桠材的正常收购。

目前公司正积极争取在有关部门支持提高人工林采伐面积，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原

料收购范围，解决人造板生产问题。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3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15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500

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表决结果：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4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瑞金北路

75

号天源大

厦

16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以邮件方式发

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何文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

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5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信邦制药

"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81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17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3.00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

716,1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61,335,477.60

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465,

335,477.60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9

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

[2010]11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

币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由于去年以来中药材价格波动较大

,

随着市

场的变化

,

为不断调节中药材的库存以稳定和降低产品成本

,

公司需要增大中

药材的采购量。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增加销售利润，公司制定

了积极的销售策略， 随着公司对市场营销队伍和营销网络的建设力度的加大，

投入了更多的物力和人力进行市场开发。因此，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扩大了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同时承诺在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已归还了前次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上述方案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信邦制药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信

邦制药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可行的、必要的，并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同时信邦制药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也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民生证券同意信邦制药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6,5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1

月

28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1

月

28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311,518,182.95 1.1558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567,647,776.85 1.2838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263,025,264.86 1.1315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478,666,914.50 1.2393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092,018,221.33 1.0460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588,781,547.05 1.2944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313,237,191.26 1.1566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368,734,056.79 1.1844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695,909,081.24 1.3480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107,381,416.95 1.5537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897,855,161.88 1.2993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490,554,579.62 1.1635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452,304,154.72 1.150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425,669,618.86 1.141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285,809,191.34 1.0953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492,849,993.18 1.1643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827,845,566.93 1.2759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4,304,856,922.92 1.4350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500,321,501.84 1.1668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50,719,368.74 1.1014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694,586,512.83 1.3473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629,305,716.93 0.8147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431,917,120.88 1.1440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424,675,582.44 1.1416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54,984,929.21 1.0275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340,965,457.06 1.114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人员离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公司部分人员职务调整变动如下：

叶碧玲女士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等公

司一切职务，由丁珍珍女士暂为代行公司财务总监职责并办理相关事务；公司将尽快召开

董事会审议聘任财务总监；

杨靖超先生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申请辞去公司梅县荷树园电厂厂长（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其他一切职务；

梁向科先生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公司其他一切职务。

以上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叶碧玲女士、杨靖超先生、梁向科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突出奉献

表示衷心感谢。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